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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幕消息  

 

業務發展最新情況  

 

為了節省營運成本，本集團已暫停其位於胡碩圖煤礦與土石方剝離及煤炭開採相關

的採礦工作，以待新疆塔克什肯口岸管理部門解除對本集團之原煤進口施加的限

制。 

 

本公告乃由蒙古能源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

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（香港法例第571

章）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而作出。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刊發之公告。 

 

本集團接獲新疆塔克什肯口岸管理部門之通知，安全設施的設備規格及安裝設計尚未

敲定，為了節省營運成本，位於胡碩圖煤礦與土石方剝離及煤炭開採相關的採礦工作

已暫停。本集團預計待設備規格及安裝設計獲得批准後，安全設施的安裝工程將會盡

快展開。鑒於本集團原煤進口限制的解除取決於安全設施安裝工程的完成，而時間現

時尚未得知，本集團將繼續監察發展並於適當時候作進一步公告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公司秘書  

              鄧志基  

 

香港，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一日  
 
於本公告發表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七名董事：包括執行董事魯連城先生及翁綺慧女士；非
執行董事杜顯俊先生及魯士奇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、劉偉彪先生及李
企偉先生。  

 
* 僅供識別  


